
制作 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DD88 2023 年 11 月 14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002061 证券简称：浙江交科 公告编号：2023-097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7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拟中标项目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3-091），下属公司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交工”）联合体参与 320 国
道余杭华坞至富阳高桥段工程（富阳段）设计施工总承包第 EPC-01标段投标，浙江交工联合体为中标
候选人。 近日，浙江交工发来中标通知书，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 中标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320国道余杭华坞至富阳高桥段工程（富阳段）设计施工总承包第 EPC-01标段
2.项目工期：38个月（1140个日历天）
3.中标价：人民币 1,945,987,056元
4.招标人：杭州富阳中环建设运营有限公司
5.中标单位：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宝冶（长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体

成员一）、浙江数智交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二）
6.工程质量：（1）设计质量要求:设计工作综合评价分值 90 分及以上；（2）施工质量要求：标段工程

交工验收质量评定合格：标段工程竣工验收质量评定 90分及以上。
7.工程安全：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人员零死亡。
二、对上市公司影响
中标项目符合公司主营业务战略布局，能够巩固公司在长三角地区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若

上述中标项目顺利实施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上述中标项目施工协议尚未签署，协议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合同履行以最终签署的协议为准，

公司及联合体成员后续将尽快与招标人签订书面合同并按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在签订正
式合同后，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
行或终止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061 证券简称：浙江交科 公告编号：2023-098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签署中标项目合同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合同一
（一）中标项目合同签署情况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96），下属公司浙江交工金筑交通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工金筑”）中标彩虹快速路东延工
程施工项目。 近期，交工金筑与项目发包方杭州萧山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相关合同协议书，现
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二）发包方情况
名称：杭州萧山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卫军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代建工程管理；工程咨询
注册地址：浙江省萧山区城厢街道通惠南路 227号 2幢
杭州萧山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本次交易外，最近三年公司与其不存

在类似业务。
杭州萧山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等履约能力正常。
（三）合同主要内容
1.施工标段由 K0+000 至 K4+800，长约 4.8km，公路等级为一级，高架设计时速 80km/h,.双向六车

道，有复合式互通立交 1处，菱形互通立交 1处，半菱形互通立交 1处;特大桥 1座，计长 4505m;地面道
路大桥(杭金衢跨线桥、大治河桥):总长 1034.44m/2 座;地面辅道大桥:总长为 651m/2 座:地面道路小桥
(山末址中心桥、新塘河桥和线外桥):总长 126m/3座;钢筋混凝土涵洞:总长 192.7m,共计 8 道，其中人通
2道。有全线高架桥、地面、互通匝道及保通道路桩号范围内的路基(含防护、排水)、路面、桥涵、交叉、交
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照明、环境保护、地铁结构加固保护及景观、雨、污水工程、综合管线等附属工程的
施工及缺陷责任期的缺陷修复。 环境保护、地铁结构加固保护及景观、雨、污水工程、综合管线等附属
工程的施工及缺陷贵任期的缺陷修复。

2.根据工程量清单所列的预计数量和单价或总额价计算的签约合同价:人民币（大写）贰拾亿玖仟
伍佰叁拾柒万壹仟捌佰捌拾捌元(?2,095,371,888)。

3.工程质量符合标段工程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合格；标段工程竣工验收的质量评定：90 分及以
上且路面技术状况指数（PQI）达到 92.5以上标准。

4.工程安全目标: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5.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工程的施工、完成及缺陷责任期缺陷修复等。
6.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7.承包人应按照监理人指示开工，工期为 1278日历天（42个月）。
二、合同二
（一）中标项目合同签署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9），下属公司浙江交工中标 320 国
道嘉兴建陶市场至濮院港段改建工程施工第 SG01标段。 近期，浙江交工与项目发包方嘉兴机场有限
公司签署相关合同协议书，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二）发包方情况
名称：嘉兴机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田闪炎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民用航空机场建设及运行管理，航空地面服务；票务代理；商务咨询、投资管理；建筑装

饰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室内装潢服务。
注册地址：嘉兴市秀洲区洪合镇 320国道南侧嘉兴毛衫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8幢 5楼
嘉兴机场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本次交易外，最近三年公司与其不存在类似业务。
嘉兴机场有限公司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等履约能力正常。
（三）合同主要内容
1.第 SG01标段由 K0+085至 K7+724，长约 7.8km，公路等级为一级公路，设计时速为 80km/h,主要

结构物有高架桥 1座/6883m，中小桥 3座，下穿通道 1座/615m，地面辅道约 2.6km，实施互通 2处(机场
互通及 G524互通)，预留互通 2处(三环西路节点互通、万国路节点互通仅做预留，本项日不实施)。

2.根据工程量清单所列的预计数量和单价或总额价计算的签约合同价:人民币(大写)壹拾柒亿伍
仟零玖拾柒万伍仟零捌拾捌元(?1,750,975,088)。

3.工程质量符合标段工程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合格；标段工程竣工验收的质量评定：90 分及以
上标准。

4.工程安全目标: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5.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工程的施工、完成及缺陷责任期缺陷修复等。
6.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7.承包人应按照监理人指示开工，工期为 913日历天。
三、合同三
（一）中标项目合同签署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拟中标项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59），下属公司浙江交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交工”）参与 G15 沈海高速宁波西坞至麻岙岭段改扩建工程土建第
TJ-1标段投标。 近期， 浙江交工与项目发包方浙江宁波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签署相关合同协议
书，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二）发包方情况
名称：浙江宁波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晖
注册资本：156,008.773513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高速公路及普通公路、隧道、桥梁的投资、建设、经营、维护、管理、施救清障、清洗及收
费服务；货物仓储（除化学危险品）；物业管理服务；房地产开发；建筑材料、润滑油的销售；国内陆路货
物运输代理；房屋、设备租赁；广告服务；旅游项目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日用品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保税区商务大厦 736室
公司及浙江宁波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同受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本交易事项

构成关联交易。 除本次交易外，2023年 3月，下属公司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标甬台温高速方
门大桥改扩建涉铁工程，中标价为 0.339 亿元；2023 年 7 月，下属公司浙江交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中
标 G15沈海高速宁波西坞至麻岙岭段改扩建工程土建第 TJ-4 标段，中标价格为 19.572 亿元；2023 年
10月，下属公司浙江交工金筑交通建设有限公司中标 G15 沈海高速宁波西坞至麻岙岭段改扩建工程
土建施工 5 标，中标价格为 10.869 亿元；2023 年 10 月，下属公司浙江交工宏途交通建设有限公司中
标 G15沈海高速宁波西坞至麻岙岭段改扩建工程土建施工 2标，中标价格为 9.293亿元。 以上项目招
标人均为浙江宁波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浙江宁波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等履约能力正常。
（三）合同主要内容
1.第 TJ-1 标段由 K15+085 至 K23+240，长 8.155km,公路等级为高速公路，设计时速为 120 公里/

小时，沥青混凝土路面，标段桩号范围内包含:路基(含硬路肩挖除及老路路基病害处理)、桥涵、互通(奉
化互通上跨原营运 G15沈海高速)、交叉工程、交通安全设施、绿化及环境保护、三改(含三改路面和保
通工程路面)、机电和房建涉及的预埋件及管线(不含穿线)预埋、改扩建路段需要拆除及恢复的机电、服
务区及所有站所的场地填筑等工程的施工完成、 缺陷责任期缺陷修复。 主要结构物包括桥梁 6045.4
米/8座(含互通区主线)，其中特大桥 5923 米/1 座(鄞奉高架桥上部构造为预应力箱梁、钢混组合梁、单
跨 190米钢箱系杆拱桥)，中小桥 122.4米/7座等结构物。

2.根据工程量清单所列的预计数量和单价或总额价计算的签约合同价:人民币(大写)壹拾捌亿叁
仟伍佰壹拾壹万陆仟陆佰陆拾陆元(?1,835,116,666)。

3.工程质量符合合格标准。
4.工程安全目标: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5.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工程的实施、完成及缺陷责任期缺陷修复。
6.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7.承包人应按照监理人指示开工，工期为 45个月（1370日历天）。
四、合同四
（一） 中标项目合同签署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8月 3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了《关于拟中标项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61），下属公司浙江交工宏途交通
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工宏途”）参与申苏浙皖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长兴西互通至浙皖界（YL）
TJ01标段投标。近期，交工宏途与项目发包方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申苏浙皖分公司签署相关
合同协议书，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二） 发包方情况
名称：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申苏浙皖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科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服务：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经营、维护及收费，高速公路的养护、管理，仓储服务（不含危

险品），旅游项目的投资开发，车辆救援服务，经济信息咨询（除中介）；批发、零售：建筑材料，文化用
品、花木。

注册地址：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 303号 809室
公司及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申苏浙皖分公司同受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本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除本次交易外，2022年 7月，下属公司浙江交工宏途交通建设有限公司中
标申苏浙皖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长兴西互通至浙皖界项目先行配套工程第 1 标段， 中标价格为
0.028亿元，招标人为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申苏浙皖分公司。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申苏浙皖分公司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等履约能力正常。
（三） 合同主要内容
1.第 TJ01标段:主线起讫桩号:K170+340-K199+210.576，线路全长 28.871公里(同步建设林城互通

连接线长约 3.688公里)范围内的路基、路面、桥涵、交叉工程和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不含机电工程、房
建工程)、绿化及环境保护工程等的施工完成、缺陷责任期缺陷修复及路面保修维养期保修责任。

2.根据工程量清单所列的预计数量和单价或总额价计算的签约合同价:人民币(大写)贰拾亿零陆
仟玖佰贰拾贰万陆仟捌佰捌拾陆元(?2,069,226,886)。

3.工程质量符合标段工程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合格，评分得分在 95 分及以上；标段工程竣工验

收的质量评定：优良，评定得分为 92分及以上。 其他质量目标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标准。
4.工程安全目标: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5.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工程的实施、完成及缺陷责任期缺陷修复。
6.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7.承包人应按照监理人指示开工,工期为 1095日历天。
五、合同五
（一）中标项目合同签署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9月 8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了《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4），下属公司浙江交工联合体中标 G9221
杭甬高速宁波段三期工程威海路至柴桥段第 SG02标段。 近期，浙江交工与项目发包方浙江宁波杭甬
复线三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签署相关合同协议书，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二）发包方情况
名称：浙江宁波杭甬复线三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继禹
注册资本：1,000,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公路管理与养护；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浙江省新碶街道宝山路 527号（北仑金融大厦）1幢 1802-6室
公司及浙江宁波杭甬复线三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同受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本交

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除本次交易外，2023年 6月，下属公司浙江交工集团中标 G9221杭甬高速宁波
段三期工程威海路至柴桥段第 SG01标段，中标价格为 10.723亿元。 招标人为浙江宁波杭甬复线三期
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浙江宁波杭甬复线三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等履约能力正常。
（三）合同主要内容
1.第 SGO2标段由 K2+740至 K5+911.46,主线里程 3.17146km,公路等级为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

准，设计时速为 100公里/小时。 主要工程内容为:路基、跨港区及甬江特大桥(上部结构为主跨 540+570
米三塔斜拉桥，钻石型桥塔、群桩基础，位于甬江入海口海域滩涂区，处于典型的海洋环境)、小浃江特
大桥(上部结构为 119+212+182+152+85米预应力混凝土连续刚构-连续梁体系，主墩左右桥幅均共用
下部承台桩基)、小泱江特大桥东西侧引桥 T 梁安装等工程(含桥梁伸缩缝:不含路面工程、堤坝的提标
改造、甬江切滩、小浃江改河、桥面及桥下排水、虎墩导标、景观照明、小浃江特大桥东西侧引桥 T 梁预
制、运输)。

2.根据工程量清单所列的预计数量和单价或总额价计算的签约合同价:人民币(大写)壹拾捌亿陆
任陆佰叁拾陆万陆任陆佰陆拾陆元(?1,866,366,666)。

3.工程质量符合标段工程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合格，评定得分 95 分及以上；标段工程竣工验收
的质量评定：92分及以上标准。

4.工程安全目标: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承包人安全生产目标是实现零人员死亡、
无较大及以上经济损失主要责任事故，实现省级“平安工地”示范施工标段。

5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工程的施工、完成及缺陷责任期缺陷修复等。
6.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7.承包人应按照监理人指示开工，工期为 1187日历天。
8.联合体分工：浙江交工承担 K2+740.000-K3+844.500 段桥梁等专业工程；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

司承担 K3+844.500-K5+911.460段路基、桥梁等专业工程。 合龙段 EH梁段由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负责安装及合龙段两侧焊缝的焊接。 双方施工范围内的检查车有双方各自采购、安装，P59号墩与 P60
号墩之间的检查车由浙江交工负责采购、安身排遣人员的相关费用。

六、对上市公司影响
上述中标项目符合公司主营业务战略布局， 能够巩固公司在长三角地区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

有率；公司的资金、技术、人员等能够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履行，合同的签署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公司主要业务不因履行协议而对相关当事人形成依赖。 上述中标项目合同的签署将对公司未来经营
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七、风险提示
由于上述项目实施周期较长，存在原材料涨价、安全生产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

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1380 证券简称：华纬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6

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上市流通的股份为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网下配售限售股；
2、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户数为 5,750户，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647,7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026%，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3、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年 11月 16日（星期四）。
一、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3〕616 号)同意注册，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A股）32,220,000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128,880,000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为 97,307,7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5.5026%；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31,572,263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24.4974%。

自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形成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发生因股份增发、回购注销、派
发股份股利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公司股本总额变动的情形。

二、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根据《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首次公开发行网

下配售限售股持有人作出的承诺，具体如下：

序号 限 售 股 份 持 有 人
名称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1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网
下 配 售 限 售 股 持
有人

首次公开发行中网下发行的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
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 限售
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即每个
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
始计算 。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647,737 股 ，占发行后
总股本的 0.50%。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
售股持有人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取得公司限售股份，截
止 2023 年 11 月 16 日 ，该
批股东承诺已履行完毕 ，自
取得公司限售股份之日起
6 个月内未进行转让 。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未做出其他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截至本公告披露
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对上述股东不存在违
法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3年 11月 16日（星期四）；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解禁数量为 647,737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0.5026%；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户数共计 5,750户；

4、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数量的具体情况如下：

限售股类型 所持限售条件股份总股
数 （股）

限售股 占公司 总股 本
比例

本次申 请解除 限售 数
量（股 ） 剩余限售股数量（股 ）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
配售限售股 647,737 0.5026% 647,737 0

注：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形；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中，无股东同时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无股东为公司前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且离职未满半年。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数量（股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97,307,737 75.5026% -647,737 96,660,000 75.0000%

其中：首发后限售股 647,737 0.5026% -647,737 0 0.0000%

首发前限售股 96,660,000 75.0000% 0 96,660,000 75.000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1,572,263 24.4974% +647,737 32,220,000 25.0000%

三、总股本 128,880,000 100.0000% 0 128,880,000 100.0000%

注： 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
结果为准。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务》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以及股东承诺
的内容；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相关承诺；公司关于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上述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上市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1376 证券简称：百通能源 公告编号：2023-002

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640号），公司已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609万股，发行价格为 4.56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10,170,400.00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人民币 33,573,301.89 元（不含税）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76,597,098.11元。上述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验字[2023]000639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及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曹县百通宏达热力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曹县百通”）、连云港百通宏达热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百通”）已开立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和保荐机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分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昌分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保荐机构天风证券分别与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曹
县支行、江苏赣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专户余额（元） 募 集 资 金 用
途

1 江西百通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赣江新区支行 502020100100166712 55,000,000.00

曹 县 百 通 热
电 联 产 二 期
项目

2 江西百通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昌东湖支行 9550880214272800308 70,000,000.00

连 云 港 百 通
热 电 联 产 项
目

3 江西百通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昌分行营业
部

50020180805687171 67,245,871.70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及 偿 还 借
款

4 曹县百通宏达热力
有限公司

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菏泽曹县支行 803026501421013479 0.00

曹 县 百 通 热
电 联 产 二 期
项目

5 连云港百通宏达热
力有限公司

江苏赣榆农村商业银
行营业部 3207210011010000321010 0.00

连 云 港 百 通
热 电 联 产 项
目

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营业部“50020180805687171”账户余额 67,245,871.70
元中，包含了相关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15,648,773.59元。

三、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1、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有关规定的要
求，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户，该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管理，不得用作
其他用途。

2、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天风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及募
投项目实施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天风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以及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子公
司和银行应当配合天风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天风证券每半年对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募集资金
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授权天风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何朝丹、石翔天可以随时到银行
查询、复印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专户的资料；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
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银行查询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
法身份证明； 天风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银行查询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
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银行按月（每月 10日前）向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天风证券。 银行应
当保证对账单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一次性或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
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 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或邮件方式通知天风证券，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
单。

7、天风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天风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银行，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银行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
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天风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天风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天风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或者天风证券可以要求公司及募投项
目实施子公司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
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301331 证券简称：恩威医药 公告编号：2023-058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河南信心药业有限公司

破产重整投资的进展暨完成股权过户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河南信心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心药业”）于近期办理完毕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手续，信

心药业成为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威医药”）的全资公司，由新设立的全资公司恩威（郑
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信心药业 100%股权。

2、 风险提示：本次重整投资效益能否达到投资预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与公司预期
的经营情况存在差异。

一、相关进展情况
2023年 8月 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河南信心药业有

限公司破产重整的议案》。 同意公司作为重整投资人与信心药业管理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本次重
整投资金额为 10,648.07万元，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本次重整方案相关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件。 详见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9 日发布的《关于参与河南信心药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4）。

2023年 10月 27日， 信心药业管理人发布《关于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结果的公告》，《重整计划草
案》经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职工债权组、税收债权组、
普通债权组均已通过《重整计划草案》，出资人组未能通过《重整计划草案》。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0月
28日发布的《关于参与河南信心药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4）。

2023 年 10 月 31 日，公司收到信心药业管理人发来的《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
书》，二七区法院作出的（2023）豫 0103破 1号之三《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批准河南信心药业有限公
司重整计划草案；（二）终止河南信心药业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
日发布的《关于参与河南信心药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6）。

近期，信心药业办理完毕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手续，信心药业成为恩威医药的全资公司。
二、信心药业基本情况
信心药业办理完毕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手续后，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170007221L
名称：河南信心药业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郑州市陇海中路 56号
法定代表人：庄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成立日期：1997-06-26
经营范围：片剂、颗粒剂、散剂、丸剂（大蜜丸、水丸、水蜜丸、浓缩丸、蜡丸）、合剂（口服液）、糖浆

剂、煎膏剂（含中药前处理及提取）的生产；中药研制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及新产品开发；道路普通货物
运输。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恩威（郑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 100%

信心药业前身为郑州市中药制药厂，始建于 1952 年，具有 70 余年的中药制药历史，1994 年曾被
授予“中华老字号”企业荣誉称号，为河南省中药制药骨干企业之一。企业拥有国家批文的中成药产品
125 个，以儿科、呼吸科产品方向为主，其中包括“健儿药丸”、“益肺健脾颗粒”、“人参养荣膏”、“感冒
舒颗粒”4 个独家品种；“健儿药丸”、“清肝利胆口服液”、“感冒舒颗粒”、“抗病毒口服液”、“强身健脑
片”5个产品曾列入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同时还拥有“安宫牛黄丸”等多个心脑血管品种。 企业注册商
标“中州”牌和“信心”牌在国内具有较高知名度。

三、重整事项后续安排
本次股权过户完成前， 公司已向信心药业管理人支付了全部重整投资款人民币 10,648.07 万元。

本次股权过户完成后，将抓紧进行信心药业资产交割和业务衔接，同时信心药业管理人按照《重整投
资协议》和经人民法院裁定的《重整计划（草案）》的约定按时、足额完成投资款的分配和支付。

此次并购重整，是公司坚持围绕以妇科产品为核心，以儿科产品、呼吸系统产品为突破的“一核两
翼”发展战略规划又一重大部署。 后续公司将利用自身的渠道优势、品牌优势和信心药业产品优势进
行资源整合，在继续突出推广信心药业“乌鸡白凤丸（浓缩丸）”、“人参养荣膏”等妇科特色产品的基础
上，还将着力打造“健儿药丸”、“婴儿健脾散”等一批名优儿科产品，以及扩充“抗病毒口服液”、“感冒
舒颗粒”等呼吸系统用药产品领域，不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公司产品管线，而且对公司整体市场布局
特别是北方区域市场有着极大的推动力。 公司将充分发挥生产、销售及品牌推广的规模效益优势，形
成更加完备的产品链和更高效的健康解决配套方案，最大限度满足市场和患者需求。

四、风险提示
本次重整投资效益能否达到投资预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可能导致与公司预期的经营情况存

在差异。
特此公告。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661 证券简称：克明食品 公告编号：2023-105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第二、三批次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9月 29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0年 10月 20日召开了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9 月 30 日、2020 年 10 月 2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2022 年 8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 2020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公司调整了 2020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及业
绩考核指标，具体内容详见 2022年 8月 2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
告。 2023年 6月 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0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三批次业绩考核指标达成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6月 1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公司 2020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三批次锁
定期于 2023年 11月 13日届满，现将锁定期届满后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情况及锁定期
根据公司《2020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2022年修订稿）》的相关规定，该期员工持股计划

的股份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内已回购的股份。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已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全
部非交易过户至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专户，过户价格为 6.00 元/股，过户股数为 4,924,218 股，占公司当
时总股本的 1.47%。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11 月 17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的相关公告。

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为 48个月，自本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
告标的股票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即 2020年 11 月 13 日）起计算，第二、三批次锁定期为 36
个月，即锁定期为 2020年 11月 14日至 2023年 11月 13日，可解锁比例为本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标
的股票总数的 60%，共计 2,954,53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9%。

二、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后的安排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满后， 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将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出售所持的

标的股票。 本员工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在下列
期间不买卖公司股票：

1、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
2、上市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如未来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发生变化，以新的要求为准。
三、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变更和终止
（一）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1、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 48个月，自本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

公告标的股票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 存续期满且未展期的， 本员工持股计划自行终
止。

2、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50%以上（不含 50%）份额
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单次延长期限不超过 12 个
月。

3、上市公司应当在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限届满前六个月披露提示性公告，说明本员工持股计
划所持有的股票数量及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

4、上市公司应当至迟在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限届满时披露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数量
及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届满后的处置安排。 若本员工持股计划拟展期，则按披露要求逐项说明与
展期前的差异情况，并按本员工持股计划方案的约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包括但不限于持有人出资方式、持有人获取股票的方式、持有人确定依据

等事项，本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内的变更须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50%以上（不含 50%）
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三）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
1、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满后，持有人会议未作出有效的延长存续期的决议则本员工持股计

划自行终止。
2、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当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资产均为货币资金时，本员工持股计划

可提前终止。
3、除前述自动终止、提前终止外，存续期内，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应当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

有人所持 50%以上（不含 50%）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及时披露相关决议。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108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2023-096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年 11月 13日（星期一）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 11月 1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11 月 13 日上午 9:15-

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 11月 13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六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宏伟先生
6、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9名， 代表股份 398,761,36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3.839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90,524,68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23.3470%。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7人，代表股份 8,236,68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4924％。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 28 名（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 27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84,848,46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0726％。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一）关于为孙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97,913,3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73％；反对 848,017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2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该议案为特别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二）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390,583,682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492％； 反对 7,961,2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65％；弃权 216,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严安、张晓武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沧

州明珠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88578 证券简称：艾力斯 公告编号：2023-046

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11月 27日（星期一）下午 14:00-15: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以于 2023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一）至 11 月 24 日（星期五）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allist.com.cn 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业绩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加强与投资者的深入交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支持下，公司计划于 2023年 11月 27日（星期一）下午 14:00-15:00召开 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
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3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1、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11月 27日（星期一）下午 14:00-15: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3、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包括： 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胡捷先生； 公司财务负责人王林先

生；公司董事会秘书李硕女士；公司独立董事严骏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1、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一）下午 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2、投资者可以于 2023年 11月 20日（星期一）至 11月 24日（星期五）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allist.com.cn 进
行提问，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80423292
联系邮箱：ir@allist.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

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0977 证券简称：浪潮信息 公告编号：2023-061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4月 1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 2023 年 5 月
12日召开的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12 日、2023 年 5 月 13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2023年 8月 18日，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申请已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通过（中
市协注〔2023〕SCP356 号），核定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50 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
起 2年内有效。

现将具体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 2023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于 2023年 11月 9日至 2023年 11 月 10 日在全国银行间债

券市场公开发行，发行金额为 10 亿元人民币，每张面值为 100 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 2.42%，由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主承销商及簿记管理人。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于 2023年 11月 13日全
部到账。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相关文件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 的公
告。

特此公告。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474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公告编号：2023-049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

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3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在海南省海口市投资设立全
资子公司海南榕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8）。

近日，该全资子公司完成了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
体情况如下：

一、全资子公司工商登记情况

1、公司名称：海南榕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7MAD2T8GR5H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郑大宾
6、成立日期：2023年 11月 3日
7、住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营桂林洋农场银座住宅小区 B7栋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

软件外包服务；网络技术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二、备查文件
海南榕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0736 证券简称：中交地产 公告编号：2023-133
债券代码：149610 债券简称：21中交债
债券代码：148162 债券简称：22中交 01
债券代码：148208 债券简称：23中交 01
债券代码：148235 债券简称：23中交 02
债券代码：148385 债券简称：23中交 04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重庆辖区上市公司 2023 年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促进完善上市公司治理，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中交地

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重庆上市公司协会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的重
庆辖区 2023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接待日活动将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进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网“全景路演”（http://
rs.p5w.net）进入公司互动平台参与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17 日 15：00—17：00，届时公
司有关高管人员将参加本次活动，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进行沟通，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
与。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3 日


